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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规范农房建设秩序的通告

丰都府发〔2018〕20 号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农房建设秩序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

按照《建筑法》《规划法》《土地管理法》《重庆市城乡规划条

例》《重庆市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实

际，现将农村建房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农村居民建房应当向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，

经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同意后，持户口证明文件、原宅基地登记证

明等有关材料向所属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不

得擅自选定区域自行建房，不得占用基本农田。

二、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收到农村居民建房申请

后应于 5 个工作日内现场踏勘，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资料

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出具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并核发

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应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。

三、农村居民新申请宅基地或改变、扩大原有宅基地面积进

行建设的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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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前应当书面征求土地管理部门意见。确需占用农用地的，

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有关规定办理农用地转

用审批手续。

四、规划场镇建设用地范围内（县城规划区除外）的农村居

民住宅建设，参照上述程序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。

五、新建房屋风貌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，推广使用重庆市农

村民居通用设计图集或标准设计图集，也可选择具有相应资质资

格的设计企业承担相应设计。

六、农房建设业主应当与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企业或者农村

建筑工匠签订施工合同，约定建设要求、期限、范围及双方权利

义务。

七、施工企业或农村建筑工匠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，遵

守有关法律法规、施工操作规范和施工技术标准。

八、农房建设业主对工程质量安全负总责；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、材料供应单位或个人按各自职责对所承建的工程承担

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。

九、农房建设竣工验收由农房建设业主自行组织，因施工质

量导致竣工验收不合格的，施工企业或农村建筑工匠应当负责整

改。对验收合格的房屋建筑工程，应向县国土房管局申请办理集

体土地房屋产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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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农村限额以上房屋（四层以上或者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

以上住宅或者跨度在六米以上的单层民用建筑）建筑工程按基本

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十一、对违反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核发的农村居民

住宅建设规划许可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责令停止建设并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拆除。

丰都县人民政府

2018 年 6 月 28 日


